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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就業與勞工權益  
11.1 基本原則 
11.1.1  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機會：為本地低技術，低教育程度的勞工提供就業機會，以

及協助他們利用再培訓計劃，提升就業技能，適應本港的經濟轉型。 
11.1.2  保障勞工權益：檢視保障勞工權益，工作安全及職業健康的機制，確保機制得

以確切執行。 
 
11.2 政策立場 
11.2.1 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機會 

11.2.1.1 把握大型工程落實的機遇，在符合《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助》的

原則下，工程工序優先在香港進行及優先聘用本地工作，增加本地工

人就業機會。 

11.2.1.2 要求政府嚴懲「黑工」及其僱主，仿傚房屋署實施的承辦商扣分制，

禁止僱用黑工的公司或人士競投政府外判合約。 

11.2.1.3 針對大量低技術、低教育程度中年人士失業的問題，促請政府考慮延

長租予回收商處理廢料的政府土地的短期租約年期，以及加快審批環

保園的投標書，使循環再造及環保工業的租戶能盡快開始營運，陸續

聘請技術及非技術工人，增加本港的職位空缺。 

11.2.1.4 增加偏遠地區的資助住院照顧宿位及社區照顧服務，為當區居民創造

低技術職位。 

11.2.1.5 針對年青人失業率遠較整體失業率高的問題，促請政府制訂全面的青

年就業及培訓政策，幫助年青人投入勞工市場，包括在大學課程中增

加實習機會、為中學離校生提供實習名額，及協助年青人北上實習，

提升競爭力。  

11.2.1.6 僱員再培訓局應研究再培訓課程畢業學員的就業情況，致力了解部份

完成課程仍持續失業的學員遇到的困難，並加強畢業後的就業輔導服

務，從而改善再培訓課程及增加學員成功就業率，有效協助低技術及

低學歷成員重投就業市場。 

11.2.1.7 整合現時的就業服務，協助低收入或失業人士，重新投入勞動市場︰

為低收入及失業人士提供就業津貼，減輕他們在工作初期之生活開

支；同時需要協調勞工處及社會福利署的各種就業支援服務，例如就

業選配服務及自力更生支援計劃，使資源能更有效地運用在照顧使用

者的不同需要。 

 
11.2.2. 最低工資 

11.2.2.1 民主黨原則上贊成立法及推行最低工資，但最低工資不應一刀切推行。 
11.2.2.2 在選定個別行業及釐訂個別行業的最低工資水平時，我們應考慮： 

 行業的需求的價格彈性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需求價格彈性

高的行業，最低工資可能會導至職位大量的流失。 
 行業的實際最低工資水平：法定最低工資若與實際最低工資有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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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可能會對行業造成難以估計的影響。 
11.2.2.3 在推行最低工資時，亦應照顧以下兩點： 

 對老弱工人的影響可以減至最低。 
 要加強打撀黑巿勞工及非法勞工。 

 
11.2.3. 保障勞工權益 

11.2.3.1 爭取政府簽訂工作時數國際公約，參照公約列明的標準，立法訂定每

周標準工時 44 小時及超時工作薪酬不少於平時薪酬的 1.25 倍，部份行

業的僱員因應工作的特殊性可獲豁免，以保障僱員權益。 
11.2.3.2 先於個別行業，如保安、清潔，立法制訂最低工資。 
11.2.3.3 盡快落實授權予勞資審判處強制執行裁決，協助僱員討回欠薪。 
11.2.3.4 擴大「交通費支援計劃」的適用範圍，將計劃由現時只容許屯門､元

朗，離島及北區居民，至容許全港符合資格的市民申請；政府應增加

申請程序的彈性，使申請人可選擇申請參加計劃時同時申領交通費津

貼；或先申請參加計劃，並在指定限期內提出申領津貼的程序，使更

多低收入及失業人士受惠。 
11.2.3.5 制訂禁止年齡歧視條例，消除就業方面的年齡歧視。 
11.2.3.6 重新立法，保障工人享有集體談判的權利，建立公平而制度化的勞資

協商機制，解決兩方分歧。 
11.2.3.7 研究設立失業保險制度，仿傚強積金的做法，在運作初期由政府注資

作儲備，並訂立供款上下限及領款期等限制，為失業人士提供基本保

障。 
11.2.3.8 設立大量裁員的預告通知期及善後保障計劃，僱主大量裁員時需預先

通知被裁員工，並協助被裁員工盡快尋找新工作。 
11.2.3.9 修訂僱傭條例，禁止僱主在不公平的情況下解僱僱員，並讓遭不公平

解僱的僱員，可循民事訴訟尋求復職及向僱主索償。 
11.2.3.10修訂僱傭條例，列明僱員如因參加工會而被解僱，毋須僱主同意便可

復工。 
11.2.3.11檢討破產欠薪保障制度，加強檢控蓄意拖欠薪金的僱主，以保障僱員

權益及防止僱主濫用破產欠薪保障基金。 
11.2.3.12建議政府研究設立中央補償基金，由政府直接向僱主收取勞工保險、

直接負責支付賠償金。 
11.2.3.13修訂勞工法例中大部份勞工保障限於全職勞工的條文，以保障兼職僱

員的勞工權益。 
11.2.3.14要求政府研究設立侍產假，令丈夫在妻子產後享有有薪假期，協助照

顧產後的妻子及新生嬰兒。 
11.2.3.15監察「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的運作，阻止僱主拖欠供款，甚至藉強積

金計劃扣減僱員的薪酬及福利。 
11.2.3.16建議政府針對白領僱員的職業健康問題，進行廣泛的調查，了解僱員

的健康狀況，及工作場地的安全程度，制訂標準，幫助僱主及僱員改

善工作地點的安全措施。 
11.2.3.17爭取立法規定，除緊急服務外，僱主必須容許僱員連續工作五小時後，

可享有二十分鐘休息時間，以保障僱員的健康。 
11.2.3.18爭取修訂法例，列明工人拒絕工作的權利，讓工人遇到危險時，有法

可依，以保障人身安全。 
 


